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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回購股份

本公告乃由溫州康寧醫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9月26日的通函（「通函」）及2024年10月14日的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建議授予董事會進一步回購部分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界定的詞彙與通函及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已於2024年10月14日審議通過建議授予董事會進一步回購部分H股股份的一
般性授權，根據該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可在有效期間回購不超過於建
議授予董事會進一步回購部分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權獲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
大會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H股總數（不包括已回購但未註銷的H股；不
包括庫存股份，如有）之10%（即合共1,991,000股股份）（「新回購授權」）。新回購
授權將至以下日期或條件觸及時止（以孰早為準）：(i)如果在回購期限內回購資金
使用金額達到最高限額，則回購方案即實施完畢，亦即回購期限自該日起提前屆
滿；(ii)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或(iii)本公司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
通過特別決議案撤回或修訂H股回購一般性授權當日。

於2025年3月28日，董事會決定授權執行董事王健先生實施新回購授權，自2025
年3月28日起在香港聯交所場內以自有資金回購不超過1,991,000股股份（「股份回
購」）。本公司相信，股份回購反映本公司對業務發展的長遠信心，提升本公司每
股資產淨值及╱或其每股盈利，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最佳利益。

本公司將遵守新回購授權、上市規則、收購守則、章程及其他香港適用法例進行
股份回購。

本公司回購的股份將在該等回購交付後，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由本公司
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安排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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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公司會否行使新回購授權取決於市場狀況及將為
董事會的絕對酌情決定。概不保證進行任何股份回購的時間、數量或價格，或本
公司是否將會進行任何股份回購。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
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溫州康寧醫院股份有限公司

管偉立
董事長

中國‧浙江
2025年3月28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管偉立先生、王蓮月女士及王健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秦浩先生及李昌浩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鐘文堂女士、金玲女士及
陳世強先生。


